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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第三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新聞發布會新聞發布會

20112011年年1010月月77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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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背景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背景

2007-08年《施政報告》宣佈推行一系列措
施，加強文物保育工作

推出「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將政府擁
有的歷史建築活化和善加利用

政府為「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包括活化
荷李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成為「原創坊」)共
預留2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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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目標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目標

保存歷史建築，並以創新的方法，予以善用

把歷史建築改建成為獨一無二的文化地標

推動市民積極參與保育歷史建築

支持社會企業發展，並創造特別是在地區層面
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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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的成立活化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的成立

委員會由陳智思先生擔任主席，9位非官方成
員來自歷史研究、建築、測量、社會企業、
財經等界別

就計劃的推行及其他活化歷史建築工作提供
意見

協助評審計劃的申請書

監察獲選項目日後的運作情況



3

55 5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評審準則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評審準則

委員會按以下五項評分準則考慮和評審申請：

　彰顯歷史價值及重要性

　技術範疇

　社會價值及社會企業的營運

　財務可行性

　管理能力及其他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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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活化計劃回顧第一期活化計劃回顧

於2008年2月推出第一期活化計劃

2009年2月公布甄選結果，為六幢

歷史建築選出最合適的活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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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活化計劃的進展第一期活化計劃的進展

前北九龍裁判法院

已活化成為薩凡納藝術設計(香港)

學院，並於2010年9月啟用

前北九龍裁判法院的活化及保育工

作獲得201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

太區文物古蹟保護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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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活化計劃的進展第一期活化計劃的進展

前北九龍裁判法院

評審團讚揚項目能印證活化再用這類公共建築物的
可行性，也堪稱是公私營機構合作的成功典範，充
分體現香港特區保留和善用珍貴文物建築的政策。

評審團對項目表示讚賞，認為前裁判法院不但歷史
悠久，而且極具美感，是一幢珍貴的歷史建築，將
之活化為國際知名的藝術大學，不但能與前裁判法
院的建築風格相配合，亦能恢復其原貌。在內部設
計方面，設計師發揮無窮創意，在提供教學設施之
餘亦保留了建築物的原有結構和空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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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大澳警署

活化成為大澳文物酒店

翻新工程於2010年3月展開，預
計於2011年12月試業，並於2012
年第一季啟用

第一期活化計劃的進展（續）第一期活化計劃的進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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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荔枝角醫院

活化成為饒宗頤文化館 / 香港文化傳承

翻新工程已經展開。饒宗頤文化館預計於2012年
1月竣工，並在2012年第二季啟用。其他工程將
於2012年10月竣工，並在2013年第一季啟用

第一期活化計劃的進展（續）第一期活化計劃的進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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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生春

活化成為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保健中心

翻新工程已經展開，預計於2012年2月竣工，
並於2012年4月開業

第一期活化計劃的進展（續）第一期活化計劃的進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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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荷樓

活化成為美荷樓青年旅舍

主體合約的招標工作現正進行，翻新工程預計
於2012年9月竣工。預計於2012年12月啟用

第一期活化計劃的進展（續）第一期活化計劃的進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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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園書室

活化成為旅遊及中國文化中心暨馬灣水陸居民
博物館

翻新工程於2011年5月底展開，至2012年3月竣
工。預計於2012年5月啓用

第一期活化計劃的進展（續）第一期活化計劃的進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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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軟件: 為活化計劃增值為活化計劃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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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活化計劃回顧第二期活化計劃回顧

2009年8月推出第二期活化計劃

2010年9月公布甄選結果，為三幢

歷史建築選出最合適的活化方案

各項目正進行施工前的準備工作，

稍後會提交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

及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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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大埔警署

活化成為實踐可持續生活模式的「綠滙學苑」

翻新工程預計於2012年第二季展開，並於2013

年第三季竣工

第二期活化計劃的進展第二期活化計劃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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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活化計劃的進展（續）第二期活化計劃的進展（續）

灣仔藍屋建築群

採取「留屋留人」的新穎活化

再用模式

活化後將提供居所、餐飲服

務、文化及教育活動，及舉辦

文物導賞團等

翻新工程預計於2012年第二季

展開，並於2014年第一季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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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活化計劃的進展（續）第二期活化計劃的進展（續）

九龍城石屋

活化成為主題餐廳暨旅遊資訊中心

翻新工程預計於2012年第一季展開，並於

2013年第三季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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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活化計劃簡介第三期活化計劃簡介

景賢里

虎豹別墅

必列啫士街街市

前粉嶺裁判法院

2020 20

1.1.景賢里景賢里

地址 : 香港灣仔司徒拔道45號

總樓面面積 :約 1 735 平方米

用地面積 : 約 4 910 平方米 (包括室外面積)

建成年份 :  1937 

評級 : 法定古蹟

規劃准許用途：

食肆；教育機構；展覽或會議廳；郊野

學習／教育／遊客中心；圖書館；康體

文娛場所；研究所、設計及發展中心；

商店及服務行業；社會福利設施；訓練

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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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景賢里（續）景賢里（續）

保育景賢里開創下列先河 –
首宗以提供經濟誘因（非原址換地）獲保留
的私人歷史建築
首宗結合粵港兩地專家、歷時超過兩載的大
型復修
以紀錄片全面記載景賢里保育及復修過程，
該紀錄片迄今已獲得三個國際性影片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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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景賢里（續）景賢里（續）

透過開放日(27 800參觀人次)、公眾
論壇、意見卡(13 300份)，收集市民
對保育活化景賢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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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景賢里（續）景賢里（續）

活化景賢里將延續這些特色 –

以「最少干預」方式「原汁原味」保存舊有
建築物，讓公眾欣賞和暸解復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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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景賢里（續）景賢里（續）

游泳池

可作興建
新結構物位置

主樓

選定舊有游泳池位置供增加新建築物，以供活化用途，
但規模及高度受嚴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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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新建築物位置

1.1.景賢里（續）景賢里（續）

•景賢里可考慮用作文化設施、 展覽或會議廳及教育機構

•新構築物的設計須與景賢里現有建築物及四周環境協調，
且不會有礙觀瞻。此外，亦不可遮擋泳池範圍外四周的自然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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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景賢里（續）景賢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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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景賢里（續）景賢里（續）

新舊建築物的融合將成為重要評選因素，除了活化歷
史建築諮詢委員會外，另設專家小組協助評審，並已
邀請監督復修工作的廣州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湯
國華教授擔任特別顧問

入圍方案（展示材料及模
型）將作公開巡迴展覽，
收集市民意見，供委員會
參考。有關費用由政府資
助，每份入圍申請書資助
上限為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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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虎豹別墅虎豹別墅

地址： 香港銅鑼灣大坑道15號A

總樓面面積：約 1 960平方米

用地面積： 約 2 670平方米

建成年份： 1933 – 1935年

評級： 一級歷史建築

規劃准許用途：

食肆；酒店；商店及服務行業；

訓練中心；娛樂場所；以及康體文娛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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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虎豹別墅（續）虎豹別墅（續）

附屬用地

虎豹別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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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虎豹別墅（續）虎豹別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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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必列啫士街街市必列啫士街街市

地址 : 香港中環必列者士街2號

總樓面面積 :  約 950 平方米

用地面積 : 約 640 平方米

建成年份 : 1953  

評級 : 三級歷史建築

規劃准許用途：

創意產業；教育／遊客中心；展覽

或會議廳；康體文娛場所；訓練中

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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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必列啫士街街市（續）必列啫士街街市（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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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必列啫士街街市（續）必列啫士街街市（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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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必列啫士街街市（續）必列啫士街街市（續）
為「保育中環」增添特色，强化荷李活道一帶「點、線、
面」保育效果
與市建局保育永利街起協同效應

荷李活道荷李活道
前已婚警察宿舍前已婚警察宿舍

永利街永利街

中環街市中環街市

中區警署中區警署
建築群建築群

香港聖公會香港聖公會
建築群建築群

必列必列
啫士街啫士街
街市街市

美利美利
大廈大廈

中區政府合署中區政府合署
建築群建築群

前法國海外前法國海外
傳道會大樓傳道會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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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前粉嶺裁判法院前粉嶺裁判法院((重新推出重新推出))

地址 :       新界粉嶺馬會道302號

總樓面面積 : 約 1 980平方米

用地面積 :   約 4 131平方米

建成年份 :   1960

評級 : 三級歷史建築

規劃准許用途：

教育機構；圖書館；康體文娛場

所；研究所、設計及發展中心；學

校、訓練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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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前粉嶺裁判法院前粉嶺裁判法院（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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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前粉嶺裁判法院（續）前粉嶺裁判法院（續）

後期擴建的
副法院大樓

當值律師
辦公室

兩座員工宿舍

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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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應在不影響社企營運的情況下，讓公眾欣賞
全部或部分歷史建築

申請機構可劃出建築物的部分範圍作為博物館或展覽
場地，以彰顯建築物的歷史重要性

公眾享用是活化計劃的重要元素公眾享用是活化計劃的重要元素

申請機構應容許公眾免費進入
上址範圍及盡可能安排開放日
及導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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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計劃的其他安排活化計劃的其他安排

活化計劃的其他安排包括：

機構申請資格

政府提供資助

項目運作模式

評審標準

和第一、第二期大致相同，
請參考可供索取資料或發展
局文物保育網站

4040 40

第三期活化計劃重要日子第三期活化計劃重要日子

截止申請截止申請20122012年年22月月66日日

工作坊工作坊20112011年年1111月月1818日日

預計公布日期預計公布日期20122012年年底年年底

開放日，供有興趣機構實地視察開放日，供有興趣機構實地視察20112011年年1111月月88至至1111日日


